
 

 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
 2026年第三十三屆『傑青獎』選拔及表揚活動辦法草案 

１、目的：為鼓勵大專院校學生參與學校服務性社團、宣揚傳統文化、關懷社會公益活動、服務社會、造福人

群之宗旨，特舉辦『傑青獎』選拔及表揚活動，並希望藉此激發同學服務社會之熱忱，回饋社會、

促進社會祥和。 

 

２、特色：本活動歷年來皆申請晉見總統、副總統或行政院長等長官召見鼓勵，敬請各校踴躍推薦具服務性質

社團及傑出具服務性質社團領袖參與選拔。 

 

３、參加對象：(1)全國大專院校具服務性質之社團。(2)全國大專院校具服務性質之社團領袖(或重要幹部)。 

 

４、推薦及報名辦法：由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發函各大專院校、公益社團及國際傑人會各分會，請各大專

院校及社團推薦 114 學年度(即 114 年 9 月開學至 115 年暑假結束)傑出服務性社團及幹

部，於 115 年 9 月 30 日(含)前填具各大專院校（學務處等相關單位）推薦書連同相關

資料，郵寄至： 

403 臺中市西區大隆路 20 號 A 棟 10 樓之 10 

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傑青獎活動 收 總會電話：04-23109427                  

寄出後請以電話通知承辦活動總召：蔡政倫 行動電話：0908-908-868

或 e-mail: dcsofroc1968@gmail.com 

 

５、資料咨詢：請上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『傑青獎』網站：https://is.gd/dcsofroc 

 

６、評審辦法：分為初審、複審、決審三階段。 

（1） 初審：為資格審。 

（2） 複審：就參選單位（人）中，各擇優錄取 10-15 單位（人）入圍，(依照參賽名額比例

決定入取)參與決審。 

（3） 決審：就入圍 15~20 單位（人）中，各評選出最優 5~10 單位（人）(依照參賽名額比

例決定入取)為本屆得獎者。 

 

７、評分標準：總分為一百分，由評審委員依各項評審之。

一、傑出社團部份： 

（1） 社團組織結構佔百分之二十。 

（2） 社團服務宗旨佔百分之二十。 

（3） 社團工作績效及服務事蹟佔百分之五十。 

（4） 社團繳交光碟片之數位資料佔百分之十。

二、傑出領袖部份： 

（1） 德智體群成績佔百分之二十。 

（2） 個人組織能力佔百分之二十。 

（3） 社會服務事蹟佔百分之五十。 

（4） 個人繳交光碟片之數位資料佔百分之十。 

 

８、應備基本資料：（1）推薦表（請上傑青獎網站 https://is.gd/dcsofroc 下載），不得與參選資料合併

（本會將保留推薦表資料）。 

（2）社團組織資料。 

（3）114 學年度社團工作計劃及詳細活動資料。 

（4） 社團或個人有代表性之照片。(5 張以上)。 

（5） 個人成績證明：德育及群育在八十分以上，智育及體育在七十分以上。 

（本條規定為針對參選傑出服務性社團領袖者）。 

（6） 參選資料請盡量精簡並請附回郵信封。（不需貼郵資）。 

註：1、需列印紙本文件，並整理成 A4 大小之資料夾，並存至隨身碟，以利評審作

業。2、參選資料請注意為 114/9-115/8 學年度所舉辦之活動，勿寄其他學年度之

活動資料，以利評審委員評審。3、誤繳其他學年度之活動資料者，評審前取消其

資格。評審後註銷其資格。

  

 

 
『傑青獎』網站 

 

 

 

 

 
『和平國際傑人會』網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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９、評審委員： 

（1） 初審由傑青獎工作團隊負責評審工作。 

（2） 複審評審委員十名、分兩組每組五名，聘請歷屆得獎人負責評審工作。 

（3） 評審委員六名、分兩組，聘請具有學務經驗之學者專家等社會公正人士，負責評審工作。 

 

１０、評審資訊：於 10 月 4 日（日）舉行初審，10 月 10 日（六）舉行複審，複審結束後三日內公佈評審結果 

（傑青獎網站 https://is.gd/dcsofroc）並專函通知入圍決審社團及個人；入圍決審者，必須於 

11 月 7 日（六）在本會會館或其他場所（依書面通知為準）以展出及說明方式參與決審，參選資

料於展出後除光碟片及照片外自行攜回，未入圍者參選資料則於複審評審結束後寄回。獲獎同學

於 12 月 19 日(六)參加表揚活動及頒獎典禮。 

１１、獎 項： 

（1） 傑出社團獎：共 5~10 名，各頒發獎座乙座、獎金貳萬元整及申請晉見總統或副總統。 

（2） 傑出社團領袖獎：共 5~10 名，各頒發獎座乙座、獎金壹萬元整及申請晉見總統或副總統。 

（3） 傑出社團指導老師獎：榮獲傑出社團獎之社團指導老師共 5~10 名，各頒發獎狀乙紙，以表揚其卓著功勳。 

（4） 未獲獎者：入圍決審未獲獎者贈予參賽績優社團或績優社團領袖獎狀乙紙。 

 

１２、頒獎方式：預計於 115 年 12 月 19 日(六)舉行表揚大會並邀請政府首長蒞會頒獎、受獎社團及幹部之校方代

表暨指導老師、傑人會各分會代表蒞會觀禮。 

 

１３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視需要變更之。 

 
 

  



 

 

 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
2026年第三十三屆『傑青獎』選拔及表揚活動『傑出社團』推薦表 

１、本表所列一至九項，均請詳填，其中表格五、六、七、八均以 114 學年度為準。 

２、本表第七、八兩項內容，應符合表揚辦法第一條表揚目的之內涵。請以精簡條列方式，述明事實、日期、

地點、人名、數字等，並請盡量提供證明文件及照片。 

３、本表第九項請填具推薦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。 

４、本表若欄位不敷使用或為求美觀可自行影印或繕打，但繕打格式必須和本表一致。 

５、以上資料除填具於書面外，需另存至隨身碟，隨身碟上註明學校、社團以利評審作業。 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學校名稱： 

二、社團名稱： 三、社團成立日期： 

四、社團宗旨： 

 

五、社團代表人： 

1、職稱：           

2、姓名：          

3、身分證字號： 

4、行動電話： 

5、 E-MAIL： 

六、社團組織概況： 

    1、社員人數：  

    2、通訊地址： 

3、聯絡電話： 

4、E-MAIL： 

七、社團指導老師： 

1、姓名：          

2、身分證字號： 

3、行動電話： 

4、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八、社團工作績效及服務事蹟： 

九、推薦單位意見(本欄務必填寫，否則將喪失參選資格)：﹝簽章﹞ 

十、評審結果(本欄為主辦單位所填寫)：﹝簽章﹞ 

十一、備註明(本欄為主辦單位所填寫)： 



 

 

 

 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 
2026年第三十三屆『傑青獎』選拔及表揚活動傑出『社團領袖』推薦表 

一、姓名： 二、出生年月日：   

浮貼最近六個月內二吋照

片 

三、性別：     四、身分證字號： 

五、學校名稱： 

學校電話： 

學校地址： 

學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校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永久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行動電話： 

E-MAIL： 

七、學校科系年級： 

八、參與社團（可填複數，但須指定唯一代表性社團）： 

    1、社團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參加時間： 

    3、擔任職務及時間： 

九、社會服務事蹟： 

十、領導社團績優事蹟： 

十一、學業操行成績： 

    1、學業成績：          2、操行成績：          3、平均： 

十二、推薦單位意見(本欄務必填寫，否則將喪失參選資格)：﹝簽章﹞ 

十三、評審結果(本欄為主辦單位所填寫)：﹝簽章﹞ 

十四、備考(本欄為主辦單位所填寫)： 

1、本表所列一至十二項，均請詳填，其中表格十一係以 114學年度為準。 

２、本表第九、十兩項內容，應符合表揚辦法第一條表揚目的之內涵。請以精簡條列方式，述明事實、日期、

地點、人名、數字等，並請盡量提供證明文件及照片並存至隨身碟，以利評審作業。 

３、本表第十二項請填具推薦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。 

４、本表若欄位太小、不敷使用或為求美觀可自行影印或繕打，但繕打格式必須和本表一致。 

５、以上資料除填具於書面外，需另存至隨身碟，隨身碟上註明學校、社團以利評審作業。 

６、本推薦表須單獨書面陳列（主辦單位存查，不得退回），不得合併與資料檔案中。 


